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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/護理科/學士後護理系 

居家快篩試劑領取規範及醫院 PCR/快篩費用補助申請說明 

1110702 公告 

壹、居家快篩試劑領取規範 

一、領取身分：臨床實習指導教師、協助實習指導課室教師及護理系/護理科/後護系

實習生。 

 二、請依循各家醫院防疫相關規範，領取快篩試劑之說明如下: 

    1.依醫院規定於實習前一日須篩檢，且同意使用居家快篩者(如:童綜合醫院)。  

2.依醫院規定於他院實習轉換實習醫院須進行篩檢者，且醫院規範可使用居家

快篩試劑者(如:中榮)。 

    3.依醫院規定，實習期間需篩檢者(如:未打滿 3 劑者，需每週快篩)。 

    4.依醫院規定須施打疫苗者，若因身體健康因素，無法施打疫苗者，請出示診斷

證明。 

    5.符合上述規範的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生，請實習指導教師或實習生於實習前一

週與實習組各負責業務同仁聯繫，並請預先告知需要領取的快篩試劑數量及

相關事宜。 

      三、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各學制助理: 

 日四技/後護系-柯麗瑛助理，分機 3021 

 日二技/五專-施宜秀助理，分機 3180 

 進二技-陳芬芳助理，分機 3022 

 進四技-顏秀宇助理，分機 3012 

 

備註: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生，所需之家用快篩試劑，已由護理系/護理科/後護系/學校提

供，若自費購買快篩試劑者，即日起不再提供補助費用之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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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醫院 PCR/快篩費用 申請補助流程 

     一、補助對象：臨床實習指導教師、協助實習指導課室教師及護理系/護理科/後護系

實習生。 

     二、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學生若符合下列兩項之一條件者，得申請費用補助： 

         1.進入實習單位前，醫院要求須於醫療院所自費進行篩檢者為限。 

         2.在醫院實習依循醫院防疫規範，須於醫療院所自費進行 PCR/快篩的檢測。 

     三、申請補助相關流程說明： 

         1.請檢附檢驗收據正本，並將檢驗收據正本浮貼在 A4 紙張，並註記班級、學號、

實習科別及實習期間。 

        2.若檢驗收據遺失，請回檢驗的醫療院所開立相關收據，註記與正本相符無誤，

並需要有醫療院所核章，並繳回實習組。 

        3.費用申請後校方會用匯款方式給付，請實習生務必先至校務行政系統檢核是否

有正確輸入匯款帳戶，以利後續匯款作業。 

  路徑:弘光首頁/在校學生/登入/帳號/密碼/學生系統(新)/學務/學生綜合資料

輸入/銀行帳戶/銀行帳號(如附件一)。 

      四、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各學制助理: 

日四技/後護系-柯麗瑛助理，分機 3021 

 日二技/五專-施宜秀助理，分機 3180 

 進二技-陳芬芳助理，分機 3022 

 進四技-顏秀宇助理，分機 3012 

 

備註：請實習指導教師和實習生，務必先自行留存於 111/06/22 之後，在各醫療院所自

費進行 PCR/快篩的檢驗收據正本，後續將會再公告核銷費用的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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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、匯款帳戶核對  

 

 

 


